
○○股份有限公司因廣告不實，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90.10.24. （九十）公處字第168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90年10月24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建物廣告上就夾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三、處新臺幣四十萬元罰鍰。

　　　　事　　實

一、案據民眾來函檢舉略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被處分人）於八

　　十五年間銷售「○○」預售屋時，於報紙上刊載「買挑高四米二創意

　　空間」含夾層屋設計文字之廣告，且原銷售工地展示三間夾層實品屋

　　（另現在已完工之建物亦有一夾層樣品屋），售屋人員介紹該建物為

　　合法夾層，故使其誤認系爭建物可為合法夾層而簽訂買賣契約，惟事

　　後查詢，始發現所謂創意空間係屬違法之建築隔間，被處分人顯違反

　　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二、調查經過：

（一）檢舉人復於九十年一月十六日來函補充，略以：

　　1.經檢舉人於九十年元月七日實地瞭解，計有三間夾層實品屋，分別

　　　位於C2十一樓、C6四樓及C3九層，且現場仍有銷售人員銷售餘屋，

　　　並以夾層樣品屋作為樣板促銷之廣告為其銷售之手段，因此現仍有

　　　銷售行為。

　　2.「○○」預售屋係於八十五年十月間公開推出，被處分人除自行印

　　　製廣告冊宣傳外，並在報紙上大幅刊登廣告，如○○八十五年十月

　　　五日第○○版及六日第○○版，且在報紙廣告上亦刊登有當時售屋

　　　夾層樣品屋之照片。

（二）據被處分人九十年二月二十三日陳述書及三月二十六日陳述紀錄，

　　　內容略以：

　　1.被處分人之系爭建物是於八十五年間開始預售，並委託○○及○○

　　　公司包銷，九十年三月二日取得使用執照，九十年四月十五日開始

　　　交屋，至於原先預售屋之廣告及樣品屋在八十六年間就不再使用，

　　　八十九年九月間針對系爭建物推出新的廣告文宣。

　　2.系爭建案共有四棟大樓，至於夾層部分，被處分人知道係屬違法，

　　　也確實告知客戶，故未向建管單位申請，關於檢舉人稱有三間夾層

　　　實品屋（C2十一樓、C6四樓及C3九樓）由銷售人員促銷餘屋，目前

　　　該三戶均已銷售並已交屋，至於夾層是客戶自行施作，由於現場售

　　　屋人員有上開三戶之鑰匙，故客戶倘希望前去參考，也會帶客戶去



　　　看，不過原則上是帶客戶去看空屋。

　　3.由於系爭建案之設計是三米搭配四米二，四棟大樓均是相同設計，

　　　主要是在使客戶有樓高變化的感覺，絕不是告訴客戶可施作夾層。

　　　至於被處分人於建案現場所放置之「上、下疊傢俱參考圖」是指客

　　　戶可利用上、下樓層三米、四米二之樓層變化為擺設傢俱之參考。

　　4.另檢舉人稱報紙廣告部分，該版廣告（刊登於○○八十五年十月六

　　　日第○○版）右側照片應是記者前往系爭建案之樣品屋拍攝，廣告

　　　文字係為記者之報導，左側廣告方是被處分人所刊登。系爭樣品屋

　　　係由廠商、客戶自行施作，特別於現場註明「本樣品屋僅供交屋後

　　　客戶自行裝潢時之參考，其夾層部分非允建面積。」其意思就是告

　　　訴前來購屋民眾，樣品屋僅供參考，夾層是不合法的，且售屋人員

　　　並未介紹該建物夾層為合法夾層，並無使其誤認系爭建物為合法夾

　　　層而簽訂買賣契約。

　　5.關於檢舉人稱介紹○○公司為其施作夾層裝潢情事，應是當時承銷

　　　公司（即前所述○○及○○公司）介紹予客戶，據被處分人所知系

　　　爭建案三百多戶中約有三十戶與○○公司簽定裝潢合約。

（三）另依被處分人所檢送之資料，包括：

　　1.客戶承購C2十一樓之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與被處分人簽約日期

　　　：八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2.客戶承購C3九樓之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與被處分人簽約日期：

　　　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客戶承購C6四樓不動產預定買賣契約書（與被處分人簽約日期：八

　　　十九年一月十一日）。

　　4.系爭建案樣品屋現場懸掛「其夾層部分非允建面積」等字樣照片乙

　　　張。

　　5.系爭建物建築執照、使用執照、平面圖及立面圖。

　　6.八十九年九月所推出新印製之廣告文宣三份：（ 1）印有「○○捷

　　　運站前，國寶級山水第一排、15∣63坪四米二山水俱樂部住家，全

　　　新完工！」紙扇乙把。（2）面紙乙包。（3）廣告文宣摺頁乙份，

　　　內容略為：「永遠的○○線，夕照、古巷、白鷺鷥......幕幕是人

　　　文生活的明信卡。」

（四）檢舉人復於九十年四月十四日來函補充檢舉內容，略以：

　　1.按被處分人以「買挑高四米二創意空間」之夾層設計及暗示，分別

　　　於八十五年十月五日及六日刊登於○○作為系爭建案之訴求，至於

　　　當時被處分人亦在銷售現場工地，依坪數分別建了三間實品樣品屋

　　　均以「夾層屋」之建築方式予以展現，其事證甚為明確，至樣品屋

　　　何時拆除及刊登廣告時間之長短，檢舉人並不知情。

　　2.另檢舉人於八十九年十二月中旬至現場瞭解，確發現有三間夾層實

　　　品屋，且服務人員一再表示夾層係屬合法，至現在三間實品屋是否

　　　售出與其不實廣告並無關連性，實品屋之裝潢與實品屋原先已作好

　　　之夾層規劃設計施工，乃屬不同之事實。

（五）由於被處分人稱現場三間夾層實品屋係購買人自行裝潢，並非是被

　　　處分人所為部分，分別函請渠等說明如下：



　　1.C3九樓購買人於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復函表示，渠於八十七年十二

　　　月二十八日購買系爭建物C3九樓，惟已在九十年四月三日退戶，並

　　　完成解約手續，因被處分人業務主管與渠私交不錯，確曾經渠同意

　　　於該戶施作裝潢，作為日後客戶交屋時之參考，至於是否曾提供他

　　　人參觀，渠並不知情。

　　2.C2十一樓購買人於九十年五月二十四日復函表示，渠於八十七年八

　　　月十三日購買系爭建物C2十一樓，惟已在九十年三月十六日退戶，

　　　並完成解約手續，被處分人確於八十九年六月間徵得渠同意於該戶

　　　施作裝潢，期間是否有他人參觀該戶，渠並不知情。

　　3.C6四樓購買人於九十年五月二十九日復函表示，渠於八十五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與被處分人購買系爭建物D4七樓，查被處分人於售屋時

　　　言明樓高四米二，於完工後可再施工加蓋夾層使用，保證並無違法

　　　或安全無慮，並居間介紹○○建材有限公司承包加建工程，至八十

　　　六年七月份得知渠所購為夾層屋，且夾層應屬違建，有被報即拆之

　　　危險，且可能造成房屋建築結構之危害，又嗣後渠因經濟緣故，是

　　　於八十九年一月十一日將D4七樓更換為C6四樓，之後發現渠所購C6

　　　四樓為廣告戶，應屬促銷屋，且未經渠同意變更設計為夾層屋並展

　　　示於他人，渠曾去函要求被處分人說明，迄今未獲回應。

（六）又本會於九十年二月六日第一次至系爭建物勘驗結果：被處分人現

　　　場人員表示C2十一樓、C6四樓及C3九樓均已售出，故不便拍攝照片

　　　，本會爰以當時尚未裝潢之 B棟十八樓拍攝實景照片數幀存證。另

　　　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會同臺北縣政府工務局第二次勘驗結果：被

　　　處分人現場人員表示上開三間實品屋，目前二戶已信託予○○○君

　　　（登記原因：信託，建物門牌：○○○路○○段○○號○○樓《即

　　　C3九樓》及建物門牌：○○○路○○段○○號○○樓之○○《即C6

　　　四樓》，按○君為被處分人委任律師），乙戶已交屋予○○○君（

　　　登記原因：買賣，建物門牌：○○○路○○段○○號○○樓之○○

　　　《即C2十一樓》）。由於三戶均已上鎖故無法進入，是被處分人與

　　　臺北縣政府工務局擇日再行進行勘驗。

（七）另被處分人於九十年八月二十七日於勘驗現場作成陳述紀錄，內容

　　　略以：

　　1.關於系爭建物C3九樓夾層是被處分人經過客戶同意後施作，並作為

　　　促銷廣告，C2十一樓及C6四樓亦為相同情形，約於八十九年十二月

　　　裝潢完成，確供消費者選購時參觀之用，使用期間約至九十年二月

　　　，被處分人知悉夾層係屬違法施作，且銷售時確已告知消費者。

　　2.至○○八十五年十月六日第○○版廣告載有系爭建物實景照片及文

　　　字說明是○○公司受被處分人委託製作及刊登，又該報上之房屋照

　　　片應為被處分人之樣品屋。

（八）另於九十年五月十五日函請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就系爭三間夾層實品

　　　屋說明是否為違法設計，其於同年九月十一日復函表示：關於該縣

　　　○○鎮○○○路○○段○○號之○○（四樓）及○○號（九樓）夾

　　　層違章建築乙案，業經工務局派員於九十年八月二十八日現場勘查

　　　結果，該址涉及夾層違章建築且未向該府報備，依據「臺北縣加強



　　　管制建築物挑高樓層設計及使用管理原則」，移請該縣違章建築拆

　　　除隊逕依權責卓處。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其廣告上

　　，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品質、內容

　　、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產地、製造

　　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

　　徵。」倘事業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商品內容為虛

　　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即違反上開規定。

二、查被處分人分別在○○八十五年十月五日第○○版及六日第○○版以

　　樣品屋實景照片，並佐以「買挑高四米二」及「挑高四米二創意空間

　　」之文句作為促銷系爭建物之廣告內容，其雖稱已在樣品屋外張貼告

　　示乙紙，表示「本樣品屋僅供交屋後客戶自行裝潢時之參考，其夾層

　　部分非允建面積。」等字樣，並已告知承購戶，況原先預售屋之廣告

　　及樣品屋早在八十六年間就不再使用，並在八十九年間又提出新廣告

　　傳單等情事，惟被處分人亦自承，○○所載之樣品屋確由被處分人裝

　　潢為夾層，且經本會查證被處分人前所刊登於報紙之廣告內容，是分

　　別刊登於星期六、日之「廣告」及「房市快訊」專欄，另據檢舉人及

　　C6四樓購買人（原承購D4七樓）證陳，被處分人現場銷售人員表示完

　　工後可再施工加蓋夾層使用，保證並無違法，○○公司可代為裝潢等

　　情事，足資證明被處分人在八十五年十月至八十六年間即以「夾層」

　　作為宣傳重點。

三、次查檢舉人稱被處分人現仍以三間夾層設計實品屋供消費者參觀乙節

　　，被處分人雖辯稱三間實品屋是由客戶自行施作夾層，然被處分人亦

　　稱：「現場銷售人員有上開三間實品屋之鑰匙，故客戶希望要參觀，

　　也會帶客戶去看......。」及「系爭三戶實品屋是於八十九年十二間

　　裝潢完成，確是供消費者選購參觀之用，使用期限約至九十年二月。

　　」足以證明被處分人是以上開三間夾層實品屋作為促銷餘屋之廣告方

　　式。況本案經臺北縣政府工務局認定其中二戶涉有違法夾層且未向其

　　報備等觀之，足認被處分人未經前揭主管單位核准，即以非法夾層實

　　品屋作為系爭建案之宣傳方式並供消費者參觀，就整體效果已足使消

　　費者誤認系爭建案於交屋時或交屋後逕行二次施工即可合法取得夾層

　　使用空間，進而誤認以較低之價格可購買較多坪數之考量下，即可能

　　與被處分人進行買賣交易，是以被處分人分別在八十五年十月至八十

　　六年間及八十九年十二月至九十年二月間，對於系爭建物廣告上就夾

　　層設計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洵堪認定。又蓋因被處分人之後行為既於八十八年二月五

　　日公平交易法部分修正條文生效後，發生或繼續存在，則既屬修正條

　　文規範所及，是本案被處分人之行為理當適用新法之規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於銷售「○○」建物廣告上就夾層設計，為虛偽

　　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經衡酌其違法行為動機、目的、預期不當利益、對交易秩序危害程

　　度及持續期間、所得利益、事業規模、經營狀況及市場地位、以往違



　　法情形及違法後態度等因素，爰依修正後同法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黃宗樂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四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

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